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

二级学科阶段国际学术会议资助办法（试行）

为给医学部在校生创造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和学术视野的拓展，特制订《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二级学科阶段国际学术会议资助办法》，资助已进入二级学科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具体办法如下：

一、资助范围

（一）已进入二级学科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参加国际（不含港、澳、台地区）高水平学术会议的一次性往返旅费；

（二）签证费；

（三）住宿费；

（四）会议注册费。

二、资助对象

（一）资助对象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已进入二级学科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

（二）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学习成绩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2.本人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或学术成果被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正式接收（以会议正式邀请或书面通知为准）。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

（1）做口头报告者，优先考虑资助；

（2）做壁报（poster）展示者，且已获得学院或导师配套资助的，可酌情予以资助。

（三）同一人同一项目已享受北京大学或医学部学术交流相关基金资助的，不再享受本资助。学生在二级学科阶段至多接受一次本资助。

三、资助额度

国际学术会议口头报告，资助上限为10000元/人/次；国际学术会议壁报展示汇报发言，资助上限为5000元/人/次。资助总金额不超过资助范围内的实际开销。

四、审核与评选流程

（一）学生按要求向所在学院提交申请材料：

1.《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二级学科阶段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申请审批表》；

2.国际会议邀请函及论文接收函、报告邀请函等；

3.被接收的学术论文；

4.其他资助来源的相关证明材料。

（二）学院应对材料真实性和学术会议水平进行审核把关，并确定申请人名单。在医学部教育处规定期限内提交审核通过的申请人名单及上述各项材料。

（三）医学部教育处组织专家组对学院提交的资助申请进行综合评审，确定拟资助名单、额度、范围，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四）如对人选有异议，应在公示期内向评审专家组提交书面材料，医学部教育处在5个工作日内核实情况，依据专家组意见调整结果重新公示或不调整结果给予申请异议者答复。

（五）公示无异议后，发布受资助人名单、资助金额、资助会议名称、资助范围。

（六）学生派出参加学术会议，原则上不得影响其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课程学习与考试、专业实践以及科研工作等各培养环节的正常进行。

（七）获得资助的学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及学校要求办理出访申报手续。未按照规定办理派出和返校手续者、逾期不归者，取消资助资格；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资助，退回资助经费，取消该学院次年申请资格。

五、结项与报销流程

受资助学生在完成学术交流之后，应按期回国。回国后两周内，将《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二级学科阶段国际学术会议资助项目评估表》、出访任务批件、参会总结、相关票据提交导师办理报到手续。经导师审核通过后，交医学部教育处审批并确定资助金额。审批通过后，受资助学生按照批复金额和相关财务规定进行报销。

六、附则

本办法经医学部教育处处务会讨论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医学部教育处负责解释。

